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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研究院(以下簡稱本院)為推動本院研究群專案計畫，藉
以整合院內各學門，促進本院與國內外各大學校院及學術研
究機構之合作，並配合中長期學術之發展，在基礎研究領域

作出世界級的重要貢獻，特訂定本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二、本要點所規範之主題研究計畫，係指本院中長程學術發展評

估為具有優勢、潛力及突破性之重點研究計畫及由本院研究
人員籌劃研擬之跨學門或集體性研究計畫，計畫總主持人（分
支計畫主持人）在該計畫領域已有相當之研究經驗與成果。

研究計畫以三年為期，於計畫執行期間，計畫總主持人為本
院專任助研究員（含）以上，具有協調領導子計畫之能力；
分支計畫主持人為助研究員或相當資格以上人員。 

三、符合前述申請條件之研究計畫，應於申請期限內完成線上作
業，並由申請單位函送簽署文件等資料至學術事務組彙辦。
經審查通過之主題研究計畫其經費將納入本院下一年度「主

題研究與人才培育計畫」之概算，並俟本院預算通過後始得
執行。 

申請資料： 

(一) 研究計畫申請書（含總計畫主持人、分支計畫主持人之
個人履歷表及五年內著作目錄）。 

(二) 五年內已發表且與計畫內容相關之學術性著作。 

(三) 若為延續計畫，須附前期研究成果報告。 

(四) 各分支計畫主持人如有與本申請計畫類似之計畫正進
行或申請中，須附相關資料。 



四、學術諮詢總會依申請計畫之類別，先送請國內、外相關專家
學者初審，初審意見彙集後送複審委員總評，最後召開主題
研究計畫審核會議議決各項申請案。主題研究計畫之審查以

計畫之整合性、前瞻性、突破性為重要評量，對於計畫總主
持人之協調領導能力以及研究經費編列之合理性等，亦為評
審之重點。另外，為要配合院方重要學門之發展，凡屬相關

研究計畫則列入優先考量。 

五、核定通過之研究計畫，涉及生物材料及基因重組相關實驗者，
應檢附所屬單位核准之生物實驗安全審核同意書；涉及動物

實驗者應檢附所屬單位核准之實驗動物使用同意書；涉及以
人為研究對象者，應檢附所屬單位核准之人體研究同意書。 

六、主題研究計畫執行期間，每年應提交執行進度報告由學術諮

詢總會進行評審，第一年執行進度報告評審結果將作為第三
年經費核給之重要依據。計畫執行期滿則需提送執行成果報
告進行評審，該評審報告將作為日後申請院方計畫審查之參

考。 

七、主題研究計畫執行期間如有計畫主持人變更、計畫內容變更、
分支計畫增減等情事，應事先報院核准。 

八、主題研究計畫原則上以三年為期，如有必要得繼續申請。計
畫總主持人具統籌分配與控管各子計畫經費之權責，且應負
責計畫經費結案。若該計畫與院外機構合作執行，仍不得申

請轉撥經費。 

九、各所（處）、研究中心執行主題研究計畫，有關經費之使用
及人員約聘（僱）等各項業務請依本院相關規定辦理。 

十、因主題研究計畫所生之研究成果，發表時應註明來自本院經
費；其管理與運用，依本院研究成果發展管理要點規定辦理。 

十一、本要點奉院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